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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上市项目系聘请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担任

该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7年5月19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7年7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

和2017年5月31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有关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决定聘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并与其签订了《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花王

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并上市之保荐协议》。长江保荐已委派

郭忠杰先生、尹文浩先生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次发行的保

荐工作及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长江保荐持续督导期间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1个完整会计年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

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期尚未结束，而本次发行保荐

机构更换为长江保荐，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中泰证券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长江保荐承接，中泰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长江保荐委派郭忠杰先生、尹文浩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剩余持续

督导期内的保荐代表人，负责具体督导工作。  

长江保荐基本情况和郭忠杰先生、尹文浩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12日 



附件：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简介  

一、长江保荐的基本情况  

长江保荐前身为成立于2003年9月的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系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783）与法国巴黎

银行合资设立的国内首批中外合资证券公司。鉴于股东双方的战略布局考量，法国

巴黎银行于2007年1月将所持有的长江保荐股权转让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

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长江保荐100%的股权。  

作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子公司，长江保荐依托母

公司强大的背景，整合母公司研究、销售及网络资源，为客户提供等全方位的投资

银行服务，经营范围包括：证券（限股票、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承销与保荐，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等。  

二、保荐代表人郭忠杰先生、尹文浩先生简历  

郭忠杰：执行总经理，于2010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经济学硕士。郭忠杰先

生拥有11年投资银行业务从业经历，曾参与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深圳

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项目、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项目。 

尹文浩：助理总经理，于2016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金融学硕士。尹文浩先

生拥有6年投资银行业务从业经历，曾参与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项目，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 

 


